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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Pa-BM Holdings Limited
應力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63）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益 458.5 733.3

毛利 100.7 109.7

毛利率 22.0% 15.0%

年內溢利 50.2 53.8

減：政府補助 (4.8) (0.2)

減：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4.3)

按正常化基準計算之年內溢利 45.4 49.3

按正常化基準計算之純利率 9.9% 6.7%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總資產 431.4 433.9

總權益 268.2 231.9

資本負債比率 4.3%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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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連同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5 458,493 733,345

收益成本 (357,840) (623,640)

毛利 100,653 109,705

其他收入 6 6,805 1,731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260 (77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4,287

市場推廣及分銷開支 (3,537) (3,311)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44,052) (46,638)

財務成本 (934) (1,833)

除所得稅前溢利 7 59,195 63,163

所得稅開支 8 (9,024) (9,410)

年內溢利 50,171 53,753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1,180 (808)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1,180 (808)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51,351 52,945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10 8.36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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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465 24,717

投資物業 26,983 26,317

商譽 601 601

遞延稅項資產 139 148

45,188 51,783

流動資產
存貨 11,068 8,643

合約資產 126,099 43,60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1 130,123 203,963

可收回稅項 2,266 –

已抵押按金 12 – 104

現金及銀行結餘 116,649 125,842

386,205 382,155

流動負債
合約負債 50,346 79,33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96,212 99,145

租賃負債 14 6,603 7,269

應付稅項 4,176 4,820

157,337 190,564

流動資產淨值 228,868 191,59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74,056 24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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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4 5,061 10,625

遞延稅項負債 770 875

5,831 11,500

資產淨值 268,225 231,87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000 6,000

儲備 262,225 225,874

總權益 268,225 23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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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五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註冊辦事處地址為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
港新界荃灣沙咀道6號嘉達環球中心27樓。

本集團主要從事(i)提供結構工程工作服務；(ii)供應及安裝建材產品；及(iii)買賣建材產品。

本公司母公司成穎投資有限公司（「成穎」）為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董事認為，
成穎亦為本公司的最終母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獲
董事批准及授權刊發。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下文統稱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有
關財務報表編製的香港公司條例條文而編製。此外，財務報表載有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規
定之適用披露資料。

除若干投資物業按公平值計量外，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為本公司及其主要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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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採納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且對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開始之年度期間的本集團財務報表可能相關及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重要性之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之定義

採納自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起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
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可能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的已頒佈但尚未生效、本集團亦無提早採納的新訂或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負債分類為流動負債或非流動負債6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會計政策披露6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會計估計定義6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所得稅6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4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4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參考概念框架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寬免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的 

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寬免3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 

－金融工具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之修訂4

香港詮釋第5號（二零二零年）之修訂 財務報表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
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6

1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對收購日期為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期間開始當日或之

後的業務合併生效
6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所有相關公佈事項將於本集團於公佈事項生效日期後首個期間的會計
政策中採納。本公司董事現正評估該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於應用首年對本集團業績及
財務狀況的潛在影響，並預期該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不會對本集團的
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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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a)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主要經營決策者（即本公司執行董事）用以作出策略性決定而審閱之報告確
定其經營分部。

本集團有三個可報告分部。該等分部乃獨立管理，原因是各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
並需要不同業務策略。本集團各可報告分部之營運概述如下：

結構工程工作 － 於該分部，本集團主要於香港作為分包商為公營及
私營行業提供結構工程工作。

供應及安裝建材產品 － 該分部於香港從事建材產品的供應並提供安裝服務。

買賣建材產品 － 該分部主要從事向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除香港外）及海外的第三方客戶銷售建材產品。

收益及成本╱開支乃經參考該等分部產生之銷售額及該等分部所引致的成本╱開支分
配予經營分部。由於企業收入及開支並未納入主要經營決策者評估分部表現所用的分
部損益計量中，故並未分配至經營分部。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資產，惟稅務資產及公司資產（包括已抵押按金、現金及銀行結餘、
投資物業，以及並不可直接歸入經營分部之業務活動之其他資產）除外，乃因該等資
產以組合形式管理。

本集團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呈報之經營分部資料並不包括負債。
因此，並無呈報分部負債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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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業績、分部資產及其他分部資料

有關本集團可呈報分部之資料，包括可呈報分部收益、分部溢利、分部資產、收益、
除所得稅前溢利及總資產之對賬以及其他分部資料如下：

結構工程工作
供應及安裝
建材產品 買賣建材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收益
對外部客戶之銷售 414,139 32,966 11,388 458,493
分部間銷售 – – 624 624

414,139 32,966 12,012 459,117

分部間銷售之撇銷 (624)

458,493

分部溢利 78,047 14,472 5,136 97,655

企業及未分配收入 6,805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260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
－ 市場推廣及分銷開支 (1,851)
－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42,740)
－ 財務成本 (934)

除所得稅前溢利 5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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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工程工作
供應及安裝
建材產品 買賣建材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收益
對外部客戶之銷售 706,068 17,798 9,479 733,345

分部間銷售 – 23 2,239 2,262

706,068 17,821 11,718 735,607

分部間銷售之撇銷 (2,262)

733,345

分部溢利 94,693 8,663 2,738 106,094

企業及未分配收入 1,731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 (77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4,287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
—市場推廣及分銷開支 (661)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45,677)

—財務成本 (1,833)

除所得稅前溢利 63,163

*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主要包括僱員成本、使用權資產及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
舊以及法律及專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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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工程工作
供應及安裝
建材產品 買賣建材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268,021 3,377 1,201 272,599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121
投資物業 26,983
稅項資產 2,405
現金及銀行結餘 116,649
其他企業資產 2,636

綜合資產總額 431,393

結構工程工作
供應及安裝
建材產品 買賣建材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250,152 6,284 3,046 259,482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294

投資物業 26,317

稅項資產 148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5,842

其他企業資產 6,855

綜合資產總額 43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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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
工程工作

供應及安裝
建材產品

買賣
建材產品

企業╱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 – – 684 684
利息開支 – – – 934 934
折舊 674 – – 10,019 10,693
存貨撇（加）╱減 – (68) 66 – (2)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回 (211) (13) – – (224)
應收保留金之 

（減值虧損撥回）╱減值虧損 (14) 8 – – (6)
合約資產之減值虧損 863 4 – – 867
添置特定非流動資產# 1,225 – – 1,240 2,465

結構
工程工作

供應及安裝
建材產品

買賣
建材產品

企業╱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 – – 538 538

利息開支 – – – 1,833 1,833

折舊 614 – – 8,769 9,383

存貨撇（加）╱減 – (5) 161 – 156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減值虧損撥回） 324 (10) – – 314

應收保留金之減值虧損 886 1 – – 887

合約資產之減值虧損撥回 (854) – – – (854)

添置特定非流動資產# 10,367 – – 13,312 23,679

# 特定非流動資產為除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外的非流動資產。截至二零二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金額包括因收購附屬公司而產生的添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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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部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而本集團的主要經營地點乃位於香港。因此，管理層決
定本集團以香港為其居藉。

下表提供本集團按客戶地點釐定的來自外部客戶收益的分析：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58,443 733,280

中國 50 65

458,493 733,345

本集團按資產實際地點釐定的特定非流動資產（撇除遞延稅項資產）按地理位置劃分
的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0,370 34,947

中國 14,679 16,688

45,049 51,635

(c)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124,100 219,009

客戶B 98,552 268,008

客戶C 54,580 不適用

不適用：由於該客戶產生的收益少於本集團該年度收益的10%，因而不適用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客戶A的收益產生自結構工程
工作以及供應及安裝建材產品分部，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來自客戶B的收益產生自結構工程工作分部。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來自客戶C的收益產生自結構工程工作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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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i)提供結構工程工作；(ii)供應及安裝建材產品；及(iii)買賣建材產品。收益
乃來自此等主要業務，並包括以下各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合約收益
隨時間確認之收益：
－ 結構工程工作 414,139 706,068

－ 供應及安裝建材產品 32,966 17,798

按時間點確認之收益：
－ 買賣建材產品 11,388 9,479

458,493 733,345

預計於未來確認的自提供建築工程產生的收益，即本集團可獲得的代價總額分配予本集團
在報告期末存在的建築工程合約剩餘的履約義務中，概述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結構工程工作 1,023,735 398,052

－ 供應及安裝建材產品 7,777 11,849

1,031,512 409,901

本集團將隨著項目工程的進展（預計將在未來一至三十七個月內發生）確認源自現有建築工
程合約的預期收益。

本集團已對買賣建材產品的銷售合約應用實際權宜方法，因此上述資料並不包括本集團在
履行原預計持續時間為一年或更短之買賣建材產品合約項下的剩餘履約責任時有權獲得的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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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684 538

租金收入 904 850

政府補助（附註） 4,806 235

匯兌收益，淨額 38 –

其他 373 108

6,805 1,731

附註：

政府補助包括自香港特區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保就業」計劃（「保就業計劃」）獲得補
貼4,19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無），以協助本集團支付僱員的薪金。根據保就業計劃，本
集團必須承諾將該等補助用於支付薪金，並在指定時間內不得將僱員人數縮減至規定水平
以下。

餘下的61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35,000港元）主要是指(i)自建造業議會轄下的建造業創新
及科技基金獲得的培訓資助額11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無）；及(ii)自中國政府獲得的補貼
47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35,000港元），旨在減輕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中小企的影響。
本集團概無就該等計劃有其他尚未達成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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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680 730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回）╱減值虧損（附註11(a)） (224) 314

應收保留金之（減值虧損撥回）╱減值虧損（附註11(b)） (6) 887

合約資產之減值虧損╱（減值虧損撥回） 867 (854)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 已使用的存貨賬面值 118,585 162,513

— 存貨（撥備撥回）╱撥備（附註(a)） (38) 115

— 存貨撇銷 36 41

118,583 162,669

有關以下各項之折舊：
按以下分類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下之使用權資產：
－ 於租賃土地及樓宇的擁有權權益 – 17

－ 其他租賃自用的物業 7,389 6,604

－ 汽車 550 330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2,754 2,432

10,693 9,383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津貼及其他福利 59,517 60,763

—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附註(b)） 2,636 3,472

62,153 64,235

匯兌虧損，淨額* – 360

短期租賃開支 554 686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 68

* 包括在「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之內

附註：

(a) 存貨撥備撥回乃來自其後出售的若干存貨之可變現淨值增幅。

(b) 就本集團對界定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而言，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概無供款可供扣減本集團的現有供款水平（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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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於綜合全面收益表內之所得稅開支金額指：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9,139 9,479

— 中國其他地區— 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 22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3) (46)

9,136 9,660

遞延稅項 (112) (250)

9,024 9,410

香港利得稅乃就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二零年：16.5%）計算。

本集團須按兩級利得稅制度繳納香港利得稅。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合資格實體的首2百萬港元溢利將以8.25%的稅率徵稅，而超過2百萬港元之溢利將
以16.5%的稅率徵稅。不符合兩級稅率制度的集團實體溢利將持續就其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的統一稅率徵稅。

中國其他地區之企業所得稅乃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25%計算。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有資格獲當地政府分類為小型企業，相應的
應課稅溢利按累進稅率徵稅。首人民幣1,000,000元的應課稅溢利按5%徵稅，超過人民幣
1,000,000元但低於人民幣3,000,000元的應課稅溢利按10%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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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a) 本年度應佔應付本公司擁有人股息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建議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2.5港仙 

（二零二零年：2.5港仙） 15,000 15,000

建議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3.0港仙（二零二零年：無） 18,000 –

33,000 15,000

附註：

董事建議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分別為每股
普通股2.5港仙（二零二零年：2.5港仙）及每股普通股3.0港仙（二零二零年：無），各自
合共15,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5,000,000港元）及18,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無），惟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後宣派的該等股息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未獲確認為
負債。

(b) 本年度已批准及已付過往財政年度應佔之應付本公司擁有人股息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已批准及已付過往財政年度每股普通股2.5港仙 

（二零二零年：1.6港仙）之末期股息 15,000 9,600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50,171 53,753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股 千股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600,000 600,000

由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並無存在具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
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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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44,221 126,796

減：虧損撥備 (618) (842)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附註(a)） 43,603 125,954

應收保留金 80,944 72,364

減：虧損撥備 (1,615) (1,621)

應收保留金淨額（附註(b)） 79,329 70,743

其他應收款項 3,194 3,654

按金 2,359 2,225

預付款項 1,638 1,387

7,191 7,266

130,123 203,963

附註：

(a) 貿易應收款項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之總賬面值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27,675 69,051

31至60日 12,232 28,276

61至90日 3,323 17,637

超過90日 991 11,832

44,221 126,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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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分別就提供建築工程及買賣建材產品向客戶授出之信貸期一般介乎30至60日。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 842 528

（減值虧損撥回）╱減值虧損撥備 (224) 314

於年結 618 842

(b) 應收保留金

與解除保留金有關的條款和條件因合約而異，此可能取決於合約的實際完成、缺陷責
任期的屆滿以及糾正缺陷使客戶滿意的情況而定。

應收保留金之減值虧損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 1,621 734

（減值虧損撥回）╱減值虧損撥備 (6) 887

於年結 1,615 1,621

下文載列本集團應收保留金面對之信貸風險之資料：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預期虧損率 2.0% 2.2%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賬面值 80,944 72,364

虧損撥備 1,615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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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報告期末的應收保留金應根據客戶解除保留金的條款和條件並計及整改工作的狀
況進行結算，具體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要求或一年內 6,215 21,250

一年後 73,114 49,493

79,329 70,743

12. 已抵押按金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已抵押按金指本集團向一間保險公司存放的按金，作為就以
一份建造合約客戶為受益人發出擔保保函的抵押品。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由保險公
司安排的保函價值為348,000港元。一般來說，於直至建造工程基本完成的期間內均需要擔
保保函。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已抵押按金已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解除。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附註(a)） 53,194 51,532

應付保留金（附註(b)） 31,500 36,12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1,518 11,493

96,212 99,145

附註：

(a) 就貿易應付款項而言，供應商及承建商授出之信貸期一般介乎30至60日。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35,624 26,810

31至60日 6,978 19,669

61至90日 6,453 1,427

90日以上 4,139 3,626

53,194 5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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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於就向分包商解除保留金協定的條款及條件並計及整改工程的狀況，於報告期末待
結清的應付保留金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要求或一年內 28,506 8,253

一年後 2,994 27,867

31,500 36,120

14. 租賃

(a)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租賃辦公室物業、廠房、倉庫、宿舍及汽車作營運用途。定期租金在租賃期內
均為固定不變，而租賃經磋商後初步為期二至十年（二零二零年：二至十年）。

租賃負債變動如下：

其他物業 汽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11,732 264 11,996

收購附屬公司 5,017 – 5,017

添置 7,007 861 7,868

財務成本 923 32 955

租賃付款 (7,006) (370) (7,376)

匯兌調整 (566) – (566)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17,107 787 17,894

添置 151 500 651

財務成本 729 34 763

租賃付款 (7,872) (563) (8,435)

匯兌調整 791 – 791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0,906 758 1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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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租賃付款到期日如下：

最低
租賃付款 利息

最低租賃
付款之現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不超過一年 7,009 (406) 6,603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4,216 (153) 4,063
超過兩年但不超過五年 1,006 (8) 998

12,231 (567) 11,664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不超過一年 7,977 (708) 7,269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6,540 (369) 6,171

超過兩年但不超過五年 4,596 (142) 4,454

19,113 (1,219) 17,894

未來租賃付款現值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6,603 7,269

非流動負債 5,061 10,625

11,664 17,894

附註：

本集團於汽車租賃項下之承擔以汽車為抵押，須受限於本公司所提供的公司擔保，擔
保金額為59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54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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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向第三方租戶租賃其投資物業。租約初步期限為二至三年（二零二零年：二至
三年）。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來最低租賃應收款項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929 924

一年後但兩年內 789 754

兩年後但三年內 – 691

1,718 2,369

15. 擔保

本集團就以本集團若干建造合約之客戶為受益人發出的擔保保函提供擔保。本集團已無條
件及不可撤回地同意向保險公司及銀行（作為債券發行人）就債券可能產生的索賠及虧損作
出賠償。於報告期末的該等擔保詳情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客戶為受益人發出的擔保保函的合共價值 1,085 1,433

誠如董事所評估，由於本集團不太可能無法實現相關合約的履約要求，保險公司及銀行將
不會就擔保合約之虧損向本集團提出索償。因此，並無就本集團於擔保項下之責任作出撥備。

16. 訴訟

本集團於日常業務過程中遭提出一項訴訟，且於報告期末尚未解決。該項訴訟的申請中並
無列明索償金額。董事認為，已投購足夠之保險以就該項訴訟產生之可能損失（如有）作出
保障，因此，該項訴訟項下之最終責任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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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董事會欣然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或「二零
二一財年」）之全年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相應年度（「上年度」
或「二零二零財年」）之比較數字。

業務活動

本集團主要從事(i)於香港提供結構工程工作，集中於設計及建築項目；(ii)於香港
供應建材產品及該等產品的安裝服務；及(iii)主要於香港進行建材產品買賣。本
集團之業務營運並無重大變動。於本年度，本集團已確認提供結構工程工作服務、
供應及安裝建材產品以及買賣建材產品所得之收益。

業務回顧

於本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約為458.5百萬港元，較上年度的733.3百萬港元減少約
274.8百萬港元或37.5%。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兩項大型項目的大部分工程已於上
年度竣工，故該等項目於本年度產生較少的收益，而新主要項目於本年度仍處於
早期階段，尚未為本集團帶來任何重大收益所致。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本年度進行
之重大項目。

本集團於本年度承辦的主要項目
於本年度

確認的收益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的狀況 預期竣工日期

百萬港元

位於香港國際機場的鋼結構及屋頂工程項目 96.78 進行中 二零二一年六月

位於南丫島11號單位的鋼結構及屋頂工程項目 80.83 進行中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位於中環一橦商廈的鋼結構工程的供應、 

組建及安裝
39.65 進行中 二零二二年三月

位於南丫島12號單位的鋼結構及屋頂工程項目 22.01 進行中 二零二二年六月

位於皇后山的隔音屏障項目 18.43 進行中 二零二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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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儘管由於舊有項目竣工及推出新項目之間的時差，本集團於本年度的收益暫時有
所下跌，惟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手頭未完成合約增加至1,032百
萬港元，包括下列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各自估計未償還合約總額逾50百萬
港元的項目：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償還合約總額逾50百萬港元的項目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的狀況 預期竣工日期

位於南丫島12號單位的鋼結構及屋頂工程項目 進行中 二零二二年六月

位於中環一橦商廈的鋼結構工程的供應、 

組建及安裝
進行中 二零二二年三月

位於安達臣道的隔音屏障項目 進行中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位於九龍城若干體育設施的屋頂修繕工程的 

設計、供應及固定
進行中 二零二四年四月

於過往數年，由於對住宅單位及商業大廈的強烈需求，以及香港政府對住房供應
及基礎設施發展實施長期政策，建造業市場一直穩步上揚。隨著本集團不斷提高
業績、聲譽及技術能力，規模亦漸見擴大，我們得以進軍門檻較高的市場，並自
公共服務運營商、政府機構及私人開發商獲得較大規模的項目。

自二零二零年初起，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無疑對未來幾年的經濟週期及市場信心
造成負面壓力。然而，於經濟低迷時期，常見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及委託開
展基礎設施項目，以刺激經濟增長。本集團將保持審慎的財務管理方法，以節約
資源，同時保持警惕，積極行動，以把握市場獲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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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百分比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58,493 733,345 (37.5%)

收益成本 357,840 623,640 (42.6%)

毛利 100,653 109,705 (8.3%)

除所得稅前溢利 59,195 63,163 (6.3%)

純利 50,171 53,753 (6.7%)

除所得稅前溢利（扣除非經常性收入） 54,389 58,641 (7.3%)

純利（扣除非經常性收入） 45,365 49,231 (7.9%)

每股盈利（港仙） 8.36 8.96 (6.7%)

於三月三十一日 百分比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 386,205 382,155 1.1%

流動負債 157,337 190,564 (17.4%)

總資產 431,393 433,938 (0.6%)

總權益 268,225 231,874 15.7%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主要表現指標
毛利率(%) 22.0 15.0

純利率(%) 10.9 7.3

權益回報率(%) 18.7 23.2

總資產回報率(%) 11.6 12.4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流動比率（倍） 2.5 2.0

資本負債比率(%) 4.3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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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於本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約458.5百萬港元，較上年度約733.3百萬港元大幅減少
約37.5%。

該減少乃由於上年度的主要項目進展順利並已完成大部分工程，故該等項目於本
年度相對產生較少收益，而本年度新取得的主要項目仍處於起步階段，尚未為本
集團帶來任何重大收益所致。

收益成本及毛利

本集團收益成本主要包括材料及加工開支以及分包開支。於本年度，本集團收益
成本約為357.8百萬港元，較上年度收益成本約623.6百萬港元減少約42.6%。 

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毛利約100.7百萬港元，較上年度約109.7百萬港元減少約8.3%，
此乃由於收益減少所致。然而，本集團的毛利率由上年度的約15.0%增加至本年
度的約22.0%。毛利率增加原因在於本集團已實施各種控制措施監測項目進展，
包括定期審閱項目預算及實際業績。此外，本集團於本年度成功與客戶就若干變
更工作之補償進行磋商，因此進一步就若干項目預算上調毛利率，從而使整體毛
利率相對提高。

其他收入

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其他收入約6.8百萬港元，主要包括一次性緩解疫情的政府補
助約4.8百萬港元及租金收入約0.9百萬港元，而上年度的其他收入主要包括租金
收入約0.8百萬港元及銀行利息收入約0.5百萬港元。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約為44.1百萬港元，較上年度的約46.6百萬
港元減少約2.5百萬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以下各項之綜合影響：(i)董事酬金因應
董事花紅減少而減少約1.5百萬港元；及(ii)法律及專業費用減少約0.5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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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就本年度而言，本集團之財務成本約為0.9百萬港元（二零二零財年：1.8百萬港元），
減少約0.9百萬港元或50%，乃主要由於本年度較少提取銀行借款所致。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於本年度及上年度分別產生所得稅開支約9.0百萬港元及9.4百萬港元，實
際稅率分別約為15.2%及14.9%。

本年度溢利

因應上述收益及毛利的減幅被其他收入增加及財務成本減少所抵銷，本集團本年
度溢利由上年度的約53.8百萬港元減少至本年度的約50.2百萬港元，減少約3.6百
萬港元或6.7%。

股息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董事會建議宣派本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2.5港仙（二
零二零財年：2.5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3.0港仙（二零二零財年：無），總額分別為
15.0百萬港元及18.0百萬港元（二零二零財年：15.0百萬港元及無），惟須待股東於
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作實。經考慮本集團的累計儲備、流動資金狀況、
預期現金流量及營運資金需求後，本公司建議派發特別股息。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 386,205 382,155

流動負債 157,337 190,564

流動比率（倍） 2.5 2.0

本集團一般透過營運產生的現金流量及短期借款滿足其營運資金需求。於本年度，
本集團營運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約為15.7百萬港元，加上其可動用的短期
銀行貸款，本集團於其全年的日常營運中始終保持穩健的財政實力。

於本年度，本集團透過其內部資源及銀行融資撥支其營運。於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流動資產淨值約228.9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191.6百萬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約2.5倍（二零二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0倍）。



29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116.6百萬港元（二
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25.8百萬港元），主要以港元計值。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可用銀行融資總額約170百萬港元，全數
未獲動用且可供使用。

本公司之資本結構於本年度概無任何變動。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權益約為268.2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31.9百萬港元）。 

資本負債比率

資本負債比率乃債務總額與權益之比率。債務總額包括本集團之租賃負債、銀行
借款及融資租賃承擔（如有）。權益指本集團之總權益。

於本年度，本集團能夠產生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約15.7百萬港元。本集團於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資本負債比率為4.3%（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7.7%）。本集團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而產生租賃負債。銀行借款
已於本年度以營運所得現金儲備悉數償清。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淨資本
負債比率為無（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無），原因為本公司的現金及銀行結餘
可悉數償清其債務。

外幣風險及庫務政策

本集團的營運主要以港元、美元（「美元」）、英鎊（「英鎊」）、歐元（「歐元」）及人民
幣（「人民幣」）進行。本集團之庫務政策乃於外幣風險之財務影響對本集團而言屬
重大時管理其外幣風險，並將密切監察其外匯狀況。於本年度，本集團並無從事
任何對沖活動。

本集團已就其庫務政策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方針，故於整個年度均維持穩健的流
動資金狀況。本集團藉持續進行信貸評估及評核其客戶之財務狀況，致力減低所
面臨的信貸風險。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流動資金狀況，
以確保本集團資產、負債及其他承擔之流動資金結構能應付不時之資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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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質押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款（於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無），而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銀行融資為無抵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已抵押按金（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0.1百萬港元）。保險公司要求以已抵押按金作為就以一份建造合約客
戶為受益人發出擔保保函的抵押品。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由保險公司安
排的擔保保函價值為無（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0.3百萬港元）。直至建造工程
基本完成的期間內均需要擔保保函。

重大投資

除於其附屬公司之投資外，本集團於本年度概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本年度概無收購或出售任何附屬公司。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有170名員工（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193名）。本年度的僱員福利開支總額（包括董事酬金、員工薪金及其他員工福利（包
括公積金供款、醫療保險及其他員工福利））約為62.2百萬港元（二零二零財年：
64.2百萬港元）。本集團主要根據各僱員之資格、相關經驗、職位及資歷釐定其僱
員之薪金。本集團根據各僱員之表現就加薪、酌情花紅及晉升進行年度審閱。於
本年度，本集團與其僱員概無因勞資糾紛而遭遇任何重大問題，亦無於招聘及挽
留具經驗員工方面遭遇任何困難。本集團與其僱員保持良好關係。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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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載列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作
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標準守則」）。於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
事確認彼已於本年度內遵守標準守則。

企業管治及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董事會認為，加強公眾問責性及企業管治有
利於本集團的穩健增長、提升客戶及供應商信心，並保障本公司股東的利益。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之守則條文（「企
業管治守則」）並於整個年度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年度後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買方訂立臨時買賣合約，內
容有關買賣本集團的一項香港投資物業，代價約為11,100,000港元。直至本公佈日
期，買方已支付約10%的代價，代價的其餘部分預計將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或之前支付。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後及直至本公佈日期，概無發生對本集
團造成重大影響的其他事項。

公眾持股量充足度
於本公佈日期，根據公開可得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本公司至少25%之已發行股本
由公眾持有。

管理合約
於本年度，並無訂立或存在涉及本公司全部或任何大部分業務的管理合約。

末期及特別股息
董事會建議本年度宣派末期股息每股2.5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3.0港仙（二零二零財
年：2.5港仙及無），惟須待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經考慮本集團的累計儲備、流動資金狀況、預期現金流量及營運資金需求後，本
公司建議派發特別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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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以及審閱財務報表及年度業績公佈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本全年業績公佈及綜合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由擁有上市規則第3.10(2)條所要求之
合適專業資格及經驗的黎碧芝女士出任主席。

本集團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就初步業績公佈內所載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及綜合全面收益表及其
相關附註之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之數字核對一致。香港立信
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在這方面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之核證工作，因此，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不對本初步業績公佈作出任何核證。

刊登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全年業績公佈已刊登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而本公司本年度載有上市規則規
定的所有資料的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聯交所及本公司各自
的網站上刊登。

承董事會命
應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葉柏雄

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葉柏雄先生（董事會主席）及韋日堅先生，而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黎碧芝女士、林志偉先生及楊傑明博士。

* 僅供識別


